
交司字【2021】41 号

交城县司法局 2021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和下半年工作计划

2021 年上半年以来，交城县司法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

确领导和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落实县委、县政府中

心工作、重点工作为核心，以深化司法行政工作改革为重点，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主动作为，扎实工作，不断

开创全县司法行政从工作新局面。现将我局 2021 年上半年

工作情况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报告如下：

一、上半年工作情况总结

（一）积极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我局高度重视，及时成立

了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严格按照上级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认真制定了《交城县司法行

政系统队伍教育整顿实施方案》，切实抓好各项规定动作，



确保活动取得实效。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每周按照学习计

划表学习，严格开展政治教育学习、警示教育学习、党史教

育学习和英模教育学习等，截至目前，共开展集中学习、交

流 100 余次；二是坚持开门搞教育整顿，先后召开 2 次座谈

会，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及时

研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做到教育整顿让群众参与、受

群众监督、由群众评判；三是组织召开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专题组织生活会，重点对照党章党规以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自查自纠查找出的问题、存在的顽瘴痼疾、开门纳谏反馈的

问题、谈心谈话征求的意见建议等进行梳理汇总，深刻剖析

班子存在问题的原因。

（二）持续加强法治交城建设

一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法治政府建设总体

要求，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工作，进一步梳理及

公布权责清单，坚持“超出清单无职权原则”开展权限调整

工作，充分发挥权责清单的“准绳”作用向社会公布行政审

批事项清单。二是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职责清单，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及第一责任人职责专

项督察，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年终述法制度。三是继续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县全面依法治县办从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七五”普法工作、法律服务工作、化解社会矛盾、

推进审批事项、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对上一年的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对下一年度的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进行了部署；四是全面总结表彰“七五”普法，制定“八



五”普法规划工作，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持续

推进“法律明白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申报、

评选工作；组织开展“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和“6.5”世

界环境日宣传活动，开展以《宪法》《民法典》为重点内容

的法律“七进”活动；着力打造龙门社区法治文化长廊和迎

宾路法治文化大道，为进一步打造“法治交城”、构建和谐

稳定的社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主体作用。截止目

前，我县近超、攀岳律师事务所共办理案件 64 件，其中刑

事案件 8 件，民事案件 42 件，援助案件 14 件。天宁、西营、

夏家营三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共办理案件 11 件，其中民事

案件 8 件、援助案件 3 件。二是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公证法》。

拓展服务领域，严把公证质量关。2021 年上半年，县公证处

共办结各类国内公证事项公证 58 件，其中民事类 50 件，经

济类 8 件。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交城县公证处开

通“绿色通道”办证服务、实行公证预约、公证上门服务、

对符合法律援助的残疾人、老人、未成年人、军人、军烈属、

劳动模范等特殊群体办理公证的减免公证费用；三是持续推

进实施“免费法律咨询便民工程”，依托担任村（社区）法

律顾问的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全县 1070 名“法律明

白人”及熟悉法律政策、接近群众的优势，2021 上半年年共

接待群众法律咨询 2000 人次，在系统平台录入咨询登记量

为 700 余条，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27 场次，调解矛盾纠纷 267



件；四是稳步推进法律援助民生服务工程。在 8 个乡镇成立

了 8 个法律援助工作站，152 个行政村建立了 152 个法律援

助联络点，聘请各村调解委员或治安委员 152 名为联络员；

在交城县看守所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2021 年上半年，审

判机关通知辩护 2 件，检察机关,通知辩护 1 件。截止目前，

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23 件，其中刑事案件 4 件，民事案件

19 件，协助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40 件。

（四）规范全县行政执法工作

一是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督查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的通知》，明确深化乡镇机构改革重点任务提醒督办单，助

力各乡镇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改革任务；二是对全县

领取的 168 个行政执法证件进行了全面清查审理，对调离、

辞退的 8 名执法人员进行了复审，并收回行政执法证件；三

是制定了《关于开展全县法律服务市场专项整顿活动的通

知》，对全县法律服务市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活动；

四是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办

法>的通知》、《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多领域实施

包容免罚清单模式”工作的通知》，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一步优化我县法律服务环境，规

范法律服务市场管理。

（五）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截止目前为止，登记在册

矫正对象 160 人，其中缓刑 157 人，假释 3 人。为每名社区

矫正人员建立矫正执行档案和工作档案，把矫正的监督管



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等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二是对 151

名社区矫正对象使用了手机定位，其余 9 名因无智能手机，

按照社区矫正相关规定进行严格管理；三是对司法所工作人

员从管理制度执行、档案现范、管控手段及方式等方面进行

了业务培训，并组织全体社区矫正管理人员学习《山西省社

区矫正实施细则》（晋司发〔2021〕3 号）；四是做好刑满

释放人员的衔接帮教。今年 1-5 月我局共接收安置帮教人员

85 人，其中刑满释放人员 42 人，社区解矫人员 43 人。截止

目前，全县共有刑释解教人员 549 人，通过各种渠道妥善安

置 549 人，没有发生突发事件，没有出现刑释解教人员重新

犯罪；五是认真开展服务“三零”创建工作，充分发挥司法

行政、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广泛发动律师、调

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作者等积极参与到

活动中来，形成工作合力，重点化解辖区内的信访纠纷，为

群众办实事，为当地党委政府排忧解难，截至目前全县各级

调解组织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163 件，调解 157 件，调解成

功 149 件，制作调解案卷 72 件。有效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

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六是开展防范“民转刑”命案专项

行动，我局与县法院沟通将 2018 年以来在县法院受理的 178

件离婚案件情况进行汇总，下发各司法所登记排查。司法所

迅速组织各级调解员、网格员深入农村、社区，对婚姻家庭、

邻里关系、土地权属等重点领域易引发“民转刑”案件的各



类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进行集中排查行动，对排查出的矛

盾纠纷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帐。我县、乡、村三级 335 名

调解员深入参与排查 4 次，排查人次 11000 余人次，预防纠

纷数 23 件，排查纠纷 45 件，调解涉疫 43 件。

（六）基层基础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积极打造远程视频会见室。2021 年，我局按照《吕

梁市司法局关于开展远程视频会见工作的通知》（吕司办

[2021]18 号），本着“规范、实用”的原则，在各司法所单

独设立远程探视会见室，安装配备了液晶电视、高清摄像头、

内网电脑及办公桌椅等远程探视设备。制定了远程视频会见

的相关规定流程制度，并确定 1 名工作人员为专职管理员，

专门落实远程会见帮教工作，负责远程探视设备管理、日常

维护，确保远程会见专人负责、专人操作、专人维护。截止

2021 年 5 月 17 日，交城县司法局 8 个司法所已全部完成远

程视频会见室建设，实现了远程视频会见系统全覆盖，打通

了服务人民群众“最后一公里”；二是积极开展服刑在教人

员基本信息核查工作，配合监所消除“三假”人员。通过刑

释解教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我局安排专人下载县辖区内服刑

在教人员的基本信息，并通知所属司法所联系辖区派出所，

登陆公安部户籍查询系统，对服刑在教人员的信息进行核查

和确认，配合监所消除“三假”人员（假姓名、假地址、假

身份）。今年，我县已完成了 46 名服刑在教人员的信息核

实，全部核查成功。



（七）切实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一是结合我局实际情况，加强对下沉司法所公务员、司

法助理员的日常管理和监督考核。将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进

行挂钩。把德、能、勤、绩、廉全部纳入平时考核内容，每

个季度末对考核结果公布一次；二是完成司法所合并工作。

根据乡镇改革文件精神，完成了司法所合并工作，司法所由

原先的 10 个整合为 8 个，并完成司法所人员重新配置工作；

三是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队伍管理的

竞争、激励机制、提升干部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制定了《交

城县司法局工作人员轮岗交流制度》，2021 年上半年，司法

所与局机关股室之间交流轮岗 1 人，司法所之间交流轮岗 4

人，下属单位内部交流轮岗 2 人。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普法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等方面都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全县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监督检查不够，推动执法单位依法履职不够有力；二是开展

基层普法宣传不够，对于基层老百姓所关心的土地、婚姻、

工伤纠纷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宣传力度还有待提高；三是司法

局对于律师行业党风廉政建设突出问题抓的不牢，研究不深

不细，对律师队伍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有待加强。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

1、继续实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深入实施免费

法律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惠民工程，开展法律援助回访



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案件满意度。

2、规范公证程序，提高公证服务质量，助力营商环境建

设，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3、年内完成 2 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任

务，积极推进各乡村民主法治建设，组织申报民主法治示范

村。

4、继续深入开展免费法律咨询便民工程。深入开展需

求调研、统计分析，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访问数量、加强监

督检查，保证服务质量和效果。

5、严格落实网络核查、衔接安置和必接必送制度，持

续做好服刑人员信息核查工作和预释放人员回执工作，消除

因假姓名、假身份、假住址等难以衔接管理的“三假人员”，

积极推进安置帮教基地建设。

6、扎实推进“一县一品”创建活动，建立社区矫正人

员心理监测、定向干预、专业矫治“三位一体”的管控新模

式。

交城县司法局

2021 年 6 月 13 日




